
（上接

D34

版）

（

７３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孔佑杰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联系人

：

陈韦杉

、

朱晓光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４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岳献春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联系人

：

赵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

７５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办公地址

：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永敏

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

：

方晓丹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６

）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省吴江市中山南路

１７７７

号

办公地址

：

江苏省吴江市中山南路

１７７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陆玉根

电话

：（

０５１２

）

６３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

０５１２

）

６３９６９９６２

联系人

：

傅巍群

客服电话

：（

０５１２

）

９６０６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６８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ｗ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７７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

：

张雅锋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联系人

：

牛孟宇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６３

网址

：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人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６３８

号

７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钱蒙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７５８３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１２５３４

联系人

：

冯伟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三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

ＳＯＨＯ Ａ

座

３１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

ＳＯＨＯ Ａ

座

３１

层

负责人

：

王玲

经办律师

：

靳庆军

、

宋萍萍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７８５５９９

联系人

：

宋萍萍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葛明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

：

张小东

、

周刚

联系人

：

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

。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

追求低风险的稳定收益

”，

即以债券投资为主

，

稳健收益型股票投资为辅

，

在有效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谋求基金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

、

长期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市场依法发行的国债

、

金融

债

、

企业债

（

含可转换债券

）、

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权证及其它金融工具

。

投

资对象以国债

、

金融债和

AAA

信用等级的企业债

（

含可转换债券

）

为主要投资对象

，

以稳健收益型股票为辅

助投资对象

。

债券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持仓比例相机变动范围是

４０

—

９５％

，

股票投资的最大比

例不超过

４０％

，

持仓比例相机变动范围是

０

—

４０％

，

除了预期有利的趋势市场外

，

原则上股票投资比例控制在

２０％

以内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本基金投资策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１

、

采取自上而下的投资分析方法

，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

，

在经济景气观测的基础上

，

综合分析真实经济

因素

、

物价水平变化趋势

、

国债政策趋势

、

货币市场与财政货币政策因素

，

研判市场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

，

给

资产配置决策提供指导

。

作为债券型基金

，

本基金重点关注利率趋势研判

，

根据未来利率变化趋势和证券市

场环境变化趋势

，

主动调整债券资产配置及其投资比例

。

２

、

根据收益率

、

流动性与风险匹配原则以及证券的低估值原则建构投资组合

，

合理配置不同市场和不

同投资工具的投资比例

，

并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相机调整

。

具体包括

：

（

１

）

根据交易所国债市场

、

交易所企业债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变化

、

流动性变化和

市场规模情况

，

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

，

相机调整不同市场间的投资比例

。

（

２

）

根据未来利率变化预期

，

以久期

、

凸性和利差监测为中心

，

合理配置短期

、

中期与长期投资品种结

构

，

控制利率风险

，

把握不同券种利差套利机会

。

对未来利率上涨预期

，

除了做好久期与凸性管理外

，

本基金

还将合理配置固定利率债券与浮动利率债券的比例

。

３

、

择机适当利用债券逆回购工具

、

无风险套利和参与一级市场承销或申购等手段

，

规避利率风险

，

增加

盈利机会

。

４

、

权证投资策略

：

（

１

）

考量标的股票合理价值

、

标的股票价格

、

行权价格

、

行权时间

、

行权方式

、

股价历史与预期波动率和

无风险收益率等要素

，

估计权证合理价值

。

（

２

）

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

“

估值差价

（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ｃｅ

）”

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

数的敏感性

，

结合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

，

决策买入

、

持有或沽出权证

。

（

３

）

根据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确定本基金投资权证的具体比例

。

５

、

在将来衍生工具市场得到发展的情况下

，

本基金将使用衍生产品市场

，

控制风险

，

并把握获利机会

。

（

二

）

投资决策

１

、

决策依据

（

１

）

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

２

）

国内外经济形势

、

利率变化趋势以及行业与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

；

（

３

）

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关系

，

本基金将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做出投资

决策

。

２

、

投资决策与操作程序

根据投资管理原则

，

本基金采取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

投资决策与操作流程控制包括投资研究流程

、

投资对象备选库的确定

、

资产配置与重大投资项目提案

的形成

、

投资决议的形成与执行程序

、

投资组合跟踪与反馈以及核对与监督过程

。

（

１

）

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

，

对宏观经济形势

、

利率走势

、

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

市场走势等进行综合分析

，

制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比例等重大决策

。

（

２

）

研究部根据自身研究成果

，

出具宏观经济分析

、

投资策略

、

债券分析

、

行业分析和上市公司研究等各

类报告和投资建议

，

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提供决策依据

。

（

３

）

基金经理在遵守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投资原则的前提下

，

根据研究部提供的投资建议

、

其它信息

渠道和自己的分析判断

，

做出具体的投资决策

，

构建投资组合

。

（

４

）

合规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

，

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绩效和风险评估

，

并提出风险控制意

见

。

（

５

）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对上述投资决策程序进行合理的调整

。

３

、

权证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

（

１

）

本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的权证投资实行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度

。

各基金对权证的投资

，

必须在相应的

授权范围内操作

。

超出基金经理授权范围的投资决策

，

必须分别经投资部总监

、

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或投资

决策委员会批准后

，

才能执行

。

（

２

）

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管理交易程序中

，

设置有关权证投资交易阀值

，

确保基金的权证投资符合

各项比例限制和授权制度

。

（

３

）

原则上

，

各相关基金不得投资沪深

３００

成份股以外的公司发行的权证和注册资本在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

下的证券公司发行的权证产品

。

投资于该限制之外的权证

，

必须报本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批准

。

（

４

）

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

，

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监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权证投资比例要求

、

投

资权限等

。

（

５

）

监察稽核部负责对权证投资的合法

、

合规性进行监控

。

（

６

）

借鉴国际通用的权证风险管理方法

，

评估权证及其组合风险

，

并与标的股票合并风险管理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２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本基金属于预期风险相对可控

、

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低风险基金品种

，

具有风

险低

、

收益稳的特征

，

预期长期风险回报高于单纯的债券基金品种

，

低于以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品

种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５８

，

１０９

，

５９０．６１ ３９．３２

其中

：

股票

３５８

，

１０９

，

５９０．６１ ３９．３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１２

，

０２６

，

９４２．１０ ５６．２２

其中

：

债券

５１２

，

０２６

，

９４２．１０ ５６．２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５

，

００４

，

０００．４６ ３．８４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５

，

６０４

，

７６６．３１ ０．６２

７

合计

９１０

，

７４５

，

２９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３

，

７７８

，

９２０．７４ １．５２

Ｂ

采掘业

３

，

１９１

，

２５７．９５ ０．３５

Ｃ

制造业

１６５

，

３９８

，

２８１．２１ １８．１９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４５

，

６４４

，

７３７．４３ ５．０２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９

，

８３１

，

９５４．００ １．０８

Ｃ５

电子

１８

，

６５１

，

１４６．５２ ２．０５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１６

，

２３４

，

０９５．９６ １．７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４２

，

９４６

，

６２７．２４ ４．７２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３２

，

０８９

，

７２０．０６ ３．５３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９０

，

９３５

，

８０３．９８ １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０

，

７７６

，

７０６．１８ １．１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２

，

５７０

，

２９６．０８ ３．５８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１３

，

２５３

，

７０３．５７ １．４６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８

，

２０４

，

６２０．９０ ３．１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３５８

，

１０９

，

５９０．６１ ３９．３８

３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１２５

铁龙物流

９

，

９０５

，

８６１ ９０

，

９３５

，

８０３．９８ １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７９９

酒鬼酒

１

，

３８７

，

６４４ ３８

，

９５１

，

１６７．０８ ４．２８

３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１

，

０８９

，

６７２ ３２

，

５７０

，

２９６．０８ ３．５８

４ ６００４３６

片仔癀

３３９

，

７３０ ２３

，

４６５

，

１５１．１０ ２．５８

５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１

，

１０９

，

９０７ １９

，

７７８

，

５４２．７４ ２．１７

６ ６００３６６

宁波韵升

１

，

０４３

，

１２９ １８

，

６５１

，

１４６．５２ ２．０５

７ ６００７６３

通策医疗

８９４

，

８５０ １７

，

５５６

，

９５７．００ １．９３

８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２４３

，

１７１ １６

，

２３４

，

０９５．９６ １．７９

９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１

，

１７３

，

９３３ １３

，

２５３

，

７０３．５７ １．４６

１０ ３００３０７

慈星股份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４

、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２

央行票据

１１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６

３

金融债券

５０

，

３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３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

，

３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３

４

企业债券

３９

，

９４４

，

２３４．８０ ４．３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５５

，

５８２

，

７０７．３０ ２８．１１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１２

，

０２６

，

９４２．１０ ５６．３０

５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９８０

，

３００ １０６

，

１３７

，

０８１．００ １１．６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７３０

，

７２０ ７３

，

８６１

，

１７７．６０ ８．１２

３ １１０１０８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８８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７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５

４ ０１９１１８ １１

国债

１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５ １１０１０９４ １１

央行票据

９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２

６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

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

，

３９０

，

２６３．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１４

，

５０２．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

，

６０４

，

７６６．３１

（

４

）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０６

，

１３７

，

０８１．００ １１．６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７３

，

８６１

，

１７７．６０ ８．１２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４６

，

５６３

，

４０４．８０ ５．１２

４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１６

，

８６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８５

５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０

，

４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６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１

，

７２７

，

４４３．９０ ０．１９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３０７

慈星股份

１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网下申购锁定期

（

６

）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

、

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

，

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

转债附送的权证

，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０４．１６

（

基金合同

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５．９２％ ０．３４％ －２．６５％ ０．２６％ ８．５７％ ０．０８％

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１６％ ０．５６％ －３．９９％ ０．２９％ ４．１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８．４９％ ０．４２％ ８．０４％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２．２９％ ０．６５％ １９．４１％ ０．２９％ ４２．８８％ ０．３６％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５５．８１％ ０．９６％ ２１．５３％ ０．４７％ ３４．２８％ ０．４９％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３．６３％ ０．８９％ －１０．９５％ ０．６０％ －１２．６８％ ０．２９％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２．７３％ １．０３％ １５．４８％ ０．４１％ ２７．２５％ ０．６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７．１２％ ０．７２％ －０．２９％ ０．３２％ ７．４１％ ０．４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８．６２％ ０．５０％ －２．５９％ ０．２７％ －６．０３％ ０．２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０．０２％ ０．９１％ １．６６％ ０．３１％ －１．６８％ ０．６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２１０．４５％ ０．７３％ ４８．５８％ ０．３８％ １６１．８７％ ０．３５％

注

：

１

、

本基金以债券投资为主

，

稳健收益型股票投资为辅

；

其中

，

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４０－

９５％

，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４０％

。

为此

，

综合基金资产配置与市场指数代表性等因素

，

本基金选

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和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

。

２

、

本基

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和诉讼费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７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

基金合同

》

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

２

、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以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７５％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

，

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

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２‰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

，

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

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其他基金运作费用的支付方式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关合同等的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

付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３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４

、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

，

无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

刊登公告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

。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

费

，

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本

基金面向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

，

在前端申购时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

后端申购费率

保持不变

；

对于非养老金客户

，

本基金将继续实施原有费率

。

本基金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

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

包括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

企业

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我司将在招募说

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后端申购业务目前仅在本公司的直销中心

、

中国光大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及其代销网点办

理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办理后端申购业务的代销机构

，

并另行公告

。

（

１

）

前端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前端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２６％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１６％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４％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非养老金客户前端申购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０％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

后端申购费率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

，

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

，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

持有期 申购费率

（

％

）

１

年以下

０．８

１

年

—

２

年

（

含

１

年

）

０．７

２

年

—

３

年

（

含

２

年

）

０．２

３

年以上

（

含

３

年

）

０

（

３

）

本基金申购费由基金管理人支配使用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

（

４

）

基金申购费用的计算公式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率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

赎回费率

（

１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基金时间的递增而相应递减

，

如下表所示

：

持有期 赎回费率

（

％

）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

—

２

年

（

含

１

年

）

０．４

２

年

—

３

年

（

含

２

年

）

０．１

３

年以上

（

含

３

年

）

０

（

２

）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

（

３

）

赎回费用中归入基金财产部分的比例为赎回费用总额的

２５％

，

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

续费支出

。

（

４

）

基金赎回费用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３

、

转换费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换

。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

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

＠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调整申购费

率

、

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

。

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３％

，

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和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以下简称

《

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以下简称

《

运作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

》（

以下简称

《

销售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信息披露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

２

、

在

“

二

、

释义

”

部分

，

更新了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的发布及实施时间的信息

。

３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的信息

。

４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

主要人员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的信

息

。

５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

更新了原有代销机构和注册登记人的信

息

。

６

、

在

“

七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和转换

”

部分

，

增加了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相关内容

，

更新了申购份额计算例题

。

７

、

在

“

八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８

、

在

“

九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９

、

在

“

十九

、

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

部分

，

更新了托管协议当事人的信息

。

１０

、

在

“

二十一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

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

，

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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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发出书面通知

，

并于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在浙江省乐清市本公司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

３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智跃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表决

，

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鉴于张智跃先生已向监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

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和监事职务

。

根据

《

公

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８

，

８０２

，

５００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３７．７３％

）

提名邱亦夫先生

（

简历见附件

）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补选监事候选人

，

任期同本届监事

会

。

经审阅

，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邱亦夫先生具备

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

同意邱亦夫先生作为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无反对和弃权票

。

特此公告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附件

：

邱亦夫简历

：

邱亦夫

：

男

，

汉族

，

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浙乐清人

，

本科

，

高级工程师

。

民革党员

，

政协乐清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委员

。

曾任乐清市无线电厂质控部部长

，

工会副主席

；

乐清市安德惠电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

华仪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成套事业部技术科长

、

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现就职于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２

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

９

名

，

实参加表决

９

名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表决

，

一

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为规范公司运作

，

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

结合公司实际

，

特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及董事长部分

审批权限

，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要求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的变化

，

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

：

１

、

将原章程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现修改为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调整或变更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

（

五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六

）

股权激励计划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２

、

将原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

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

大会批准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项运用资金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

２０％

的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委

托理财事项

；

用于公司筹资的资产抵押权限为总资产的

２０％

以内

。

超过上述权限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

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

大会批准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或连续

１２

个月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资产

、

委托理财

、

用于筹资的资产抵押事项

。

超过上述权限的

，

或依照法律

、

法规

、

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要求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

，

应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董事会在权限范围内

，

授权董事长决定单笔或连续

１２

个月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１０％

的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资产

、

委托理财

、

用于筹资的资产抵押事项

。

董事长在权限范围内

，

可进一步对总经理作出授权

，

并在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中予以明确

。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

、

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按照本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

规定执行

。

３

、

将原一百五十五条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最

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如当年盈利但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并遵

守下列规定

：

（

一

）

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

配股利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二

）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

：

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

，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

三

）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

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

每次发放股票股利时

，

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

（

四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

，

董事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

，

并将审议通过的

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公司应当在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五

）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

、

长期发展的需要

，

或者

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

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

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

，

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监

事会

、

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

（

六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

４

、

将原一百七十条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时整

２

、

地 点

：

浙江省乐清市宁康西路

１３８

号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星期四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

（

三

）、

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星期四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管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

四

）、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的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

２

、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董秘室

３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３０

（

五

）、

其他事项

：

１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２

、

联系办法

：

联系地址

：

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

（

盐盆新区

）

纬四路

邮政编码

：

３２５６００

联 系 人

：

张传晕

、

骆克梅

电 话

：

０５７７－６２６６１１２２

传 真

：

０５７７－６２２３７７７７

特此公告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

注

：

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划

“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

１

、

授权委托书复印

、

剪报均有效

。

２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应当加盖法人公章

。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3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7

日在甘肃省天

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肖胜利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5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194,541,81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7.90%

。

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

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派发现金红利和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事项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7

、

审议通过了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2011

年度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下列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

1

）

公司在

2012

年度按照根据市场定价的定价原则

，

与关联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发生

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产品封装交易

。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5%

股权

，

且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华兵分别任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

、

总经理和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上述两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26,618,400

股

，

在进行此项议案表决时均回避表决

。

同意

167,923,413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

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2

）

公司在

2012

年度按照根据市场定价的定价原则

，

与关联人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累计发生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产品封装交易

。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5%

股权

，

且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华兵分别任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

、

总经理和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上述两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26,618,400

股

，

在

进行此项议案表决时均回避表决

。

同意

167,923,413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

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3

）

公司在

2012

年度按照根据市场定价的定价原则

，

与关联人厦门永红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发生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原材料采购交易

。

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胜利

、

董事张玉明分别任厦门永红科技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厦门永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

，

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139,541,000

股

，

在进行此项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

同意

55,000,813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9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陈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1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张利平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194,541,813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

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

律师王峰

、

唐恬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性意见为

"

天水华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2-015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

签订

《

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

》，

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需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

联董事庄国蔚先生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

。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了

《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

保荐费用为人民

币

300

万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方案的提案

》。

2011

年

12

月底

，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聘请海通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

，

并由其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

。

2012

年

4

月

27

日

，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获得了有条件通过

。

2

、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进展情况

，

2012

年

5

月

28

日

，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经协商一致

，

签订了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

》，

本公司聘请海通证券担任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主承销

商

，

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

3

、

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的规定

，

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公司董事长庄国蔚先生同时担任海通证券董事

，

故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4

、

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标准

。

2012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

；

关联董事庄国蔚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

二

、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注册登记实收资本

：

人民币

8,227,821,180

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

证券经纪

；

证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

；

证券资产管理

；

直接投资业务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资融券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财务状况

：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

海通证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628,281.06

万元

。

2011

年

，

海

通证券实现净利润为

328,199.68

万元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0,303.42

万元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

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

（

主承销商

）

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签订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

协议

"

）。

2

、

承销股票的种类

、

数量

、

价格和金额

1

）

本公司本次增资发行和主承销商承销的股票为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普通股

；

2

）

本公司本次增资发行不超过

18,100

万股

；

3

）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的

百分之九十

。

公司因分红

、

配股

、

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

上述价格按除权计算

。

具体发行价格由

公司与保荐机构另行协商确定

；

4

）

本公司本次增资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

,

具体发行对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

；

5

）

主承销商不得以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发行新股

。

3

、

承销方式

本次增资发行股份由主承销商以代销的方式承销

。

4

、

承销期限

承销期限为始于承销首日

,

终于本次发行股票完成登记过户日的期间

。

5

、

承销费用及支付

公司向主承销商支付承销费用

，

收取标准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

6

、

生效条件及其他

本协议经本公司与主承销商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

议予以确定

。

四

、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类似交易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本协议

，

有利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

要

。

此项关联交易合理

、

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六

、

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

通过认真的调查

核实

，

就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

1

、

同意

《

关于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的议案

》。

2

、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

，

有利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项目的实施

。

此项关联交易合理

、

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3

、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持续发展

，

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

4

、

此项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七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了

《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

本公司聘请海通

证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

保荐费用为人民币

300

万元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同意

《

关于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的议案

》

的意见

。

特此公告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